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(2020 年度)

项目名称
社区受理中心日常运行专项经

费

主管部门
上海市崇明区庙镇社区事务

受理服务中心
实施单位

上海市崇明区庙镇
社区事务受理服务

中心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    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 分值 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5772000.00 5551288.90 5551288.9 10 100.00% 10

    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5,772,000.00 5,551,288.90 5,551,288.90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上年结转资金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其他资金 —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项目总目标：将各类补贴保障落到实处、见到实效的民生
实事，直接增强了乡民的幸福感，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。
实现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，各类补贴就是老百
姓最实在的日常生活。落实各项民生补贴相关政策，强化
宗旨意识、心系民之疾苦，把群众利益真正放在心上，要
有为群众解决最直接最紧迫问题的决心，让人民群众生活
有奔头、人生有盼头。进一步促进本区户籍劳动力充分就
业，鼓励用人单位使用本区户籍劳动力。稳定就业、充分
就业，是对民生真正的重视，是对稳定有效的保障，是对
发展本质的要求，是对社会重大的责任，补贴项目的落实
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，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。
项目年度目标：1.镇乡工资、补贴：1）为促进被征
地人员积极就业，被征地人员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，
计划对补征地的人员按照6：4的比例进行区镇配套补助
，每月8号打卡给满足要求的补征地人员，补贴标准为8
75元/月，预计补贴400人左右。2）为解决本镇原
乡村幼教等相关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，对本镇原乡村
两级幼教人员、中小学代课教师、乡村兽医、校生（指上
世纪60年代本县财贸中学、崇明工业大学、上海市七宝
农校等三所学校停办后回乡学生）等进行补贴，补贴标准
为任职3-9年的月补100元，任职10-19年的月
补140元，任职20-29年的月补180元，任职3
0年以上的月补220元，三校生180元/月，预计补
贴人数364名左右，其中幼教代教271名、三校生1
3名、兽医80名，每月12号打卡发放。3）计划对全
镇89名事业退休人员进行生活补助，每月平均发放42
452元，每月12号打卡发放。4）预估给1065名
老村干部进行生活补助，每月12号发放补助。5）对符
合条件的退管会人员进行补助，预估人员215名，每季
度后一个月10号发放。 2.促进就业奖励、扶助创业
补贴：为了带动崇明就业发展，对满足补贴条件的单位及
个人进行补贴，促进就业专项奖励补贴类型为一次性开办
费补贴、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、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
贴，每个月以打卡的方式进行补贴。一次性开办费补贴标
准为：一次性奖励3000元，其中业主为35周岁以下
大学生或驻崇军人随军家属的，一次性奖励10000元
。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的标准为：法人代表为本县户
籍劳动力的带动2-3人奖励5000元，带动4-5人
奖励10000元，带动6人及以上奖励15000元；
法人代表为非本县户籍劳动力的带动6人及以上奖励15

1.完成各项镇乡工资、补贴发放工作。 2
.完成促进就业奖励、扶助创业补贴发放。
3.完成医疗、稳岗补贴发放，完成各项劳动
争议调解工作。

- 1 -



000元等。根据往年经验，预估促进就业奖励30人左
右，扶助创业人员20人左右。 3.医疗、稳岗补贴、
劳动争议调解经费：为强化劳资矛盾的预防和调解工作，
对满足条件补贴的兼职调解员及外聘人员进行补贴，补贴
标准为：调解成功并具备规范、完整案卷的个人争议案件
，补贴150元/件，调解成功有调解协议书但未成形完
整案卷的，按100元/将补贴，调解成功并置换了仲裁
调解书的，在增加补贴30元/件；集体争议案件办案补
贴计算实行特殊情况“一案一议”的方式，由各乡镇调解
中心上报并经区人社局认定后，可按适当高于上述金额的
标准另行给予补贴；医疗保险补贴用于70周岁以上医疗
保险补贴。为减轻崇明户籍高龄人员的负担，对参加城乡
居民医保条件的崇明户籍农村和城镇居民，年满70周岁
，在崇明居住、生活满10年，且为享受本市职工基本医
疗保险待遇的人员，进行医疗保险补贴，补贴标准为当年
度个人缴费标准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被征地人员补贴
400人 400人 6 6

幼教代教生活补贴
364名 364名 6 6

补助三校生人数
13名 13名 6 6

补助兽医人数
80名 80名 6 6

事业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89名 89名 6 6

老村干部补助
≥1065名 1065名 6 6

老退回补助人员
215名 215名 6 6

促进就业奖励
30人 0人 6 0

无符合条件人员，
故未支出

扶助创业人员
20人 0人 6 0

无符合条件人员，
故未支出

质量指标
补贴发放准确性

准确 100% 6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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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效指标 各项目补贴完成及时性 及时 100% 6 6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增加崇明本地就业率
增加 100% 3 3

增强镇民的幸福感
增强 100% 3 3

有责投诉数
0 0 3 3

提升受益人员晚年生活

质量

提升 100% 3 3

提高本区户籍劳动力
提高 100% 3 3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
健全 100% 3 3

信息公开情况
公开 100% 3 3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受益人员满意度

≥85% 90% 3 3

总分 100 88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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